玉溪市维和维生堂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提取车间生产线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行政审批前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受理申请环评审批手续的李棋中学扩建项目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欢迎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督工作。
一、项目名称：玉溪市维和维生堂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提取车间生产线新建项目
二、建设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莲池昆玉铁路旁
三、项目概要：项目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莲池昆玉铁路旁，本项目总占地面积23090.1m2；总建筑占地面积6930.86m2，总建筑面积25712m2，绿化面积4586.7m2，室外道路场地面积11572.54m2。拟建内容包括：1栋3层的生产车间、1栋4层的仓库、1栋1层包装车间、1栋2层的包装车间、1栋4层的办公楼、1个锅炉房及其与本项目相关的附属工程。目前项目已取得玉溪市红塔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投资项目备案证”玉红发改工贸备案 [2015]022号。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施工期: 
(一)废水污染防治：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是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产生量为1.5m3/d，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产生量为2m3/d，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对周围水体影响较小。

 (二)噪声污染防治：施工噪声主要来自挖掘机、电钻、电锤、切割机等机械运行噪声。声级可达80-90dB(A)。由于施工期较短随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施工期会产生一定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原有厂房拆除、新建厂房建设产生的建筑垃圾、开挖土石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本项目开挖产生少部分土石方全部回填于厂区内，本项目无永久弃渣产生；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建筑垃圾尽量回收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按当地环卫部门规定，运到指定地妥善处置。
（四）废气污染防治：本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包括施工扬尘，采取围挡封闭施工和定期洒水喷水，建材堆放应定位定点，并设置挡风板防尘、抑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
（1） 废气污染防治
本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因素主要是锅炉烟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异味、挥发性有机物、食堂油烟等。锅炉废气通过锅炉配套的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达到GB13271-2014《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新建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后经35米的烟囱排放；生产过程中粉尘通过自带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车间通风系统排放，排放量较小；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设施净化处理后排放；本项目异味主要由含药粉颗粒物的废气产生，本项目通过减少生产过程中粉尘的排放量而减小异味浓度；挥发性有机物主要来自提取车间及乙醇回收装置，产生量为17kg/d，属于无组织排放。本项目废气污染通过以上措施处理后不会对项目区域的环境空气造成大的影响。
（二）废水污染防治：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前处理车间废水、提取车间废水、设备清洗水等。项目职工生活污水中含有食堂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与生产废水一同并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生化处理，处理后水质达到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一级A标后排放。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固体废物主要为药渣、锅炉房炉渣、生活垃圾及污泥等。项目将药渣及锅炉房炉渣免费供给莲池村委会用作肥料；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污泥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掏处置；生活垃圾统计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本项目固体废物按照以上方法处置，不会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四)噪声污染防治：
该项目噪声源主要有空压机、真空泵、循环水泵、锅炉风机、粉碎机等，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对空气动力性噪声设备，如风机等，在进出口处加装消声器；对空压机、破碎机、离心泵等置于厂房内，利用墙体隔声及减振等措施；对循环水泵采用消声器，并设置水泵房隔音；在总图布置上尽可能利用建筑物、构筑物阻隔声波的传播；此外通过搞好绿化等阻隔声波的传播，减轻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五、公示时间：2016年1月27日至2016年2月6日止。
 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6986382         联系人：朱文增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1月27日

